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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二林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六次定期大會議事錄 

丙、討論提案、臨時動議、閉會 
洪秘書秋林：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五，是本會

第二十一屆第六次定期大會。今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、臨時動議、

閉會，應出席代表 12 人，在場人數有 8 人，已達到法定開會人數，
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洪主席敏綺：開會。 

洪秘書秋林：現在進入討論提案。今日的討論提案，公所有一個提案，
代表會本身也有一個提案，我們從代表會提案先審查。代表會提
案，案號：第一號。提案人：主席洪敏綺。類別：會務。案由：

修正彰化縣二林鎮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提
請審議。理由：一、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十條、十七條、十
九條條文，業經內政部 110 年 8 月 4 日已經公佈實施，理由：二、

本會組織自治條例係依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三項規
定制定，為完善本會之運作機制，爰配合修正本會組織自治條例
第五條、十二條、十四條、二十七條、二十七條之一條文，以符

合立法機關組織準則之規定。辦法：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後，依據
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四條及三十二條之規定，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定
後函送鎮公所公佈，本案懇請大會給予支持。 

洪主席敏綺：各位代表是否有其他的意見？沒有，照原案通過。 
洪秘書秋林：現在審查公所的提案，編號：第一號，提案人：鎮長蔡

詩傑。類別：主計。案由：為本鎮 111 年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，提

請審議。有關說明跟辦法請提案單位提出說明。 
楊主計主任寶猜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，大家午安！主計室報告，

說明：本鎮 111 年度總預算業經依照中華民國 111 年度總預算編製

作業手冊暨配合地方施政方針依式編列完竣。辦法：俟貴會審議
通過後，函報彰化縣審計室及彰化縣政府核備，並公告實施。有
關 111 年總預算的編列概況，請參閱總預算書第 5 頁，歲入預算

編列：3 億 7,456 萬 6,000 元，歲出預算編列：4 億 8,901 萬 9,000

元，歲入歲出短絀 1 億 1,445 萬 3,000 元。以上報告，敬請貴會同
意。 

洪主席敏綺：各位代表有其他意見嗎？錫慶代表。 
陳代表錫慶：主席、副主席、鎮長、各課室課長、主任，大家午安！

有關總預算，清潔隊有編列一個「新建辦公廳和資源回收場的工

程費用」，總共是 3,350 萬元，現在是不是請隊長將預算大概向代
表會報告一下，其建設的程度及將來辦公廳建設完成之後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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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鎮清潔隊的業務有什麼功能和發展，是不是請清潔隊長向代表

會報告一下？ 
洪主席敏綺：清潔隊長。 
楊清潔隊長勝偉：主席、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先生女士，大家午安！回

應陳代表的詢問，有關舊的隊部目前在新的郵局對面，可是那一
塊地是縣府的用地，面積差不多是二分七，我們如果遷移到新的
隊部，可以改善那裡的環境。再來因為那裡是市場用地，所以做

我們原本的資源回收貯存場是不符合規定的，因為縣府是有計畫
性的，要把那塊地收回去。再來因為那塊地只有二分七而已，我
們目前的資源回收量都是非常大的，如果我們去新隊部的話，可

以改善新隊部作業的環境。如果我們去新隊部那邊的話，舊的市
場用地就可以作另外的活化、用途。再來，針對預算編列的部分，
我們有編列辦公室還有資源回收貯存格、地磅，因為資源回收的

東西變賣的話，都是要秤重的。再來辦公室的話，我們回去會再
做詳細的討論，後續再提供給大會做參考。 

洪主席敏綺：主秘。 

黃主任秘書忠堯：主席、副主席、代表會各位代表女士先生、代表會
同仁、鎮長、各位公所同仁，大家午安！因為預算的編列，我們
都很盡心盡力去把它完成合法、妥善的編列，有可能在編列的過

程當中，有所疏忽，今天提供的資料可能不夠完整，在此是不是
請求大會能夠繼續延會？審查明年度的預算，在延會當中，各位
代表，大會這邊如需要我們提供更加完整的資料，我們隨時會向

大會報告，以上請求大會是不是可以同意繼續延會？謝謝。 
洪主席敏綺：各位代表是否還有其他的意見？沒有，本席宣佈延會五

天。 

洪秘書秋林：現在進入下一個議程是臨時動議。 
洪主席敏綺：各位代表是否還有其他的意見？沒有，會議到此，散會。 
 

 
 
 

 
 
 

 
 



3 

 

 


